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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策略合作框架協議

此乃佰金生命科學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

之自願公告，旨在讓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

展情況。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司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北京佰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佰金」）與扶搖元氣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扶搖元氣」）訂立策略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協議」），內容有關臨床細

胞治療領域的策略合作。

根據合作框架協議，北京佰金將負責合作範圍內產品的研發、生產、質量控制及

全球供應鏈支持，並建立統一的合規標準體系。扶搖元氣將利用其專家團隊、專

利組合及市場營運能力，促進北京佰金的技術產能與扶搖元氣的技術能力直接整

合，從而完成從「能力」到「實施」的臨床轉化閉環。

扶搖元氣的核心技術源自中國領先高等教育及科研機構科研成果的商業化。其已

訂立專門的技術轉移合作安排，並就相關專利取得獨家授權。扶搖元氣亦具備臨

床細胞藥物研究備案的經驗。

董事會認為，該合作預期可使消費者在選擇細胞相關產品及服務時，能夠參考更

清晰的資格及認證標準，作出更明智的決定，從而降低市場上盲目試錯的風險。

董事會進一步指出，隨著《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和臨床轉化應用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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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令第 818號〉於 2026年 5月 1日生效，國內細胞行業預期將進入更規範的階

段，有別於以往「概念先行、標準滯後」的市場環境。董事會認為，缺乏技術驗證

及臨床備案資格的企業可能面臨日益增加的市場壓力，而具備技術積累、專利佈

局及臨床研究能力的企業可能更有條件從技術開發邁向產業化應用。

董事會謹此強調，合作框架協議僅訂明北京佰金與扶搖元氣的初步合作意向，並

不構成任何訂約方的任何實質權利及義務，並須待訂約方訂立進一步正式協議

及╱或安排後方可作實，而該等協議及╱或安排不一定會落實。如有必要，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相關

規定作出進一步公告。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扶搖元氣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相關上市規則）且與上述各方並無關連

的第三方。

董事會謹此強調，訂約方不一定會訂立最終協議，因此與扶搖元氣的合作未必會

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佰金生命科學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張詩敏

香港，2026年5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詩敏先生、董鵬先生及蘇耀耀博士；非執

行董事朱勇軍先生、鄭子堅先生及謝春辰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兆強先

生、常春雨先生及沈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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